
　

　

陕西省人民政府文件
陕政发 〔２０２１〕１９号

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

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,按

照 «陕西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实施方案»要求,现将我省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
一、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,除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、

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外,全省行政复议职责集中至省、市、县级

人民政府,一级人民政府只保留一个行政复议机关,统一管辖以

本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、本级人民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、下一

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

议案件,并以本级人民政府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.杨凌示范区

管委会参照设区市级人民政府行使行政复议职责.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受理新的行政复议案件,此前该部门已经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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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行政复议案件,由该部门继续办理.
二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的行

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和其他事项,可

以以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的名义开展工作.
三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收到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

的行政复议申请,应当引导行政复议申请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提出申请,或者自收到该行政复议

申请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,转送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

政复议机构办理,并告知行政复议申请人.
四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组织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与人

民政府部门妥善做好职责交接,及时解决人员配备、设施保障等问

题,确保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,不得因人员不到位、设施不完善

等问题影响行政复议工作进行.省、市 (区)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

构要加强对下级行政复议工作的指导,并依法进行监督.
五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加强宣传,使人民群众广泛知悉本

通告,便于人民群众找准行政复议机关,通过行政复议途径依法

化解行政争议.
特此通告.
附件:陕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及各市 (区)人民政府行

政复议机构地址和咨询电话

陕西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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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陕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及

各市(区)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地址和咨询电话

１陕西省司法厅,地址:西安市雁塔区建工路５０号,电

话:０２９ ８７２９４７０３.

２西安市司法局,地址: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１０９号,

电话:０２９ ８６７８８３２３.

３宝鸡市司法局,地址:宝鸡市金台区卧龙寺惠民路１７

号,电话:０９１７ ３２６３０９８.

４咸阳市司法局,地址: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５４号,电

话:０２９ ３３５７２８７０.

５铜川市司法局,地址:铜川市新区鸿基路３号,电话:

０９１９ ３１８５９７４.

６渭南市司法局,地址:渭南市临渭区车雷街６９号,电

话:０９１３ ２１０９２２６.

７延安市司法局,地址:延安市新区中环大道和北京路交

叉口,电话:０９１１ ８０６０９９６.

８榆林市司法局,地址:榆林市开发区长兴路２５３号,电

话:０９１２ ３８９０５３３.

９汉中市司法局,地址:汉中市汉台区民主街６５号,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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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:０９１６ ２６２６９８２.

１０安康市司法局,地址:安康市汉滨区巴山西路１７５号,

电话:０９１５ ８１６９００８.

１１商洛市司法局,地址:商洛市商州区民主路１号,电

话:０９１４ ２３１２８６７.

１２杨凌示范区司法局,地址:杨凌示范区新桥路１号,电

话:０２９ ８７０３５９７５.

县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地址及咨询电话,由县级人民政

府公布.

　主送:各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.

抄送:司法部.

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军区.

省监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
国务院各部门驻陕单位.

　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印发

共印１０００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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